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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十囘慳上樓登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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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便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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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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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五十套毎

多時購睛
候 早
無 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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診螫雌谢巒

敬
吿
僑
胞
諸
君
1
冬
節
已
過
：
年
節
乂
來 

。。現
小
號
選
辦
新
鮮
貨
品
。、次
第
運
到
。。

新
絲
苗
米
 

新
會
甜
橙
 

大
肉
甜
蔗
 

新
鮮
海
味
 

海
晏
螺
油
 

京
菓
雜
貨

從
化
生
油
 

沙
田
甜
柚
 

雪
白
笑
菰
 

各
欵
糖
菓
 

昆
明
醬
油
 

樣
樣
俱
全

如
蒙
惠
顧
。C

格
外
計
平
。C

敢
求
留
意
是
幸 

幹
皿
廣
萬
生
謹
啟

城
属
於
一 
麻
中
已
設
有
分
銷
商
之
各
市
埠 

者 
其
運
銷
區
域 
應
由
本
處
派
員
會
同 

破
市
埠
各
分
銷
商 
察
酌
當
地
情
形 
劃 

定
推
售
界
限 
(
說
明)
例
如
順
德
全
屬
共 

分
十
個
自
治
區 
而
大
良
埠
屬
第 
一 區 

照
地
勢
之
視
察 
應
將
第
二
區
劃
入
爲
大 

良
區 

又
第
三
四
兩
自
治
區 
應
副
作
陳 

村
區 
第
五
區
應
獨
立 
定
爲
樂
從
區 

第
六
匾
毗
連
大
良
容
奇
樂
從 
應
割
入
某 

區
堆
售 
或
副
作
大
良
容
奇
樂
從
三
區
自 

由
耐
售 
俟
會
議
時
再
定 
第
七
偎
已
割 

作
龍
江
區 
其
餘
八
十
兩
自
治
區 
應
劃 

爲
容
奇
區 
至
第
九
匾
則
地
屬
畸
哈 
應 

副
入
某
慎 
於
開
會
議
時
决
定
之 
各
屬 

分
售
商 
其
領
寿
區
域 
屬
前
第
一
二
項 

者 
應
由
該
分
售
商
察
酌
當
地
情
形 
在 

各
骤
區
設
立
分
售
支
處 
以
利
推
售 
但 

須
列
表
函
報
本
處
備
查 
第
六
條 
本
辦 

法
以
區
爲
推
售
單
位 
毎
區
准
設
分
銷
商 

一 
人
領
辨
推
銷 
但
在
該
區
內
前
經
設
有 

多
數
分
銷
商
者 
須
於
本
辦
法
頒
行
後 

十
日
内
由
各
分
銷
商
協
議
組
織
該
區
分
銷 

商
聯
合
辦
公
處 
依
照
銷
額
領
銷
蔗
糖 

以
符
定
制 
第
七
條 
前
條
各
市
埠
多
數 

分
銷
商 
如
於
限
內
其
中
有
不
願
聯
合
時 

卽
行
撤
銷 
准
由
願
聯
原
商
領
辦 
但
被 

撤
銷
之
商 
原
認
銷
額
及
保
証
金 
應
併 

由
聯
合
辦
公
處
如
數
照
認
照
繳 
第
八
條 

各
區
分
銷
商 
如
因
隣
近
各
屬
未
經
本 

處
設
有
分
銷
商
時 
得
在
該
屬
暫
行
推
銷 

第
九
條 
本
辦
法
自
頒
行
後 

凡
屬
省

雲
高E

箕

面

懒
撤 

精
造
鶏
蛋
類
絲
發
行
貨
美 

華
埠 
刃

近

噂
 
廠
廠 

價
廉
組
珠
街
四
叁
三
號

他
之
頭
痛
因
何
停
止
 

▲
其
妻
置
加
老
陣
鹽
於
其
咖
呼
中

28

此
人
並
不
明
白
其
頭
痛
因
何
忽
止
；
其
妻
將
情
報
知
。。他
即
寫
一 

來
函
云.
「吾
現
已
六

—
二
歲
，
自
十
歲
以
來
。。曾
染
頭
痛
疾
。。一 

惟
兩
年
前
不
知
何
故
頭
痛
忽
止
。。
一 
日
吾
妻
報
知
吾
曾
用
加
老 

陣
鹽
於
吾
咖
|* 中
兩
年
餘
之
久
二
吾
方
覺
悟

C

吾
現
下
仍
食
之 

。。蓋
非
他
藥
可
及
也
」。

頭
痛
大
部
份
因
腹
部
活
動
不
靈
。
使
廢
物
椎
積
毒
及
血
脈
所
致 

。。將
此
等
血
中
毒
質
去
除 
。使
不
能
再
生
。。則
永
遠
再
無
頭
痛 

之
患
。。鳥
卽
加
老
陣
鹽
醫
治
頭
痛
神
速
之
故
。。 

加
老
陣
鹽
天

然
將
內
臟
之
廢
物 
一 概
消
除
也
，。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 

Kruschen  

Sales

戶

G
riffiths 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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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十

鶴

增

城

絲

苗

米

新

增

城

絲

苗

米

市
區
爲
限 
第
三
條 
廣
州
市
區
內
各
屬 

分
銷
商
推
銷
區
域 
應
照
紙
辦
區
械
爲
範 

圍 
各
須
嚴
守
疆
界 
不
得
入
境
擾
銷 

第
四
條 
各
屬
分
銷
商
推
銷
如
左 
㊀
領 

辦
區
城
在
數
縣
或
卜
數
牒
以
上
者
其
連 

銷
匿
域
以
領
辦
各
株
固
有
縣
界
爲
限 
㊁
 

領
辦
區
城
屬
於
一 
縣
全
屬
者
其
運
銷
區
 

域 
以
該
縣
固
有
骤
界
爲
限 
㊂
領
辦
匿

凡
每
次
惠
顧 

11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付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品 

品
多
未
能
盡
錄
目
錄
敕
急
良
方
印
便
承 

索
卽
送

甲
種
零
沽
店 
推
銷
蔗
糖 
除
市
內
各 

未
設
分
銷
商 
或
已
經
而
未
開
業
商 

得
智
唯
連
銷
外 
其
推
銷
區
域 

以
廣
州

中

之

爛
牙
皆
由
久

積
牙
裂
微
菌。。

染
所
致

6/. 一
又
因
初
時
不
 

埋
之
故
也
。。

▲
▲
眞
於ĝ
^
学
忆
每
両
皆
元
五
毫

■

胃
力
治
腎
虧
陽
痿
遺
精
 

A
▲
王
囑
图H

I

为
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

▲
▲
写
F

匕
方
%

每
両
豈
元
武
毫
五 

4
▲
罗
子
士
所
力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 

▲
▲
中
文
印
重
*
每
両
V
 元
贰
毫
五 

/
▲
一即
更
很
用
大
有
臘
消
腫
有
痛
止
痛 

▲
▲
现
晟
斗3
飴
％
每
両
宜
兀
貳
加
五 

■
▲
屋
床
眉
確
力
凡
屬
風
濕
作
痛
均
合

1；；21

A
 新
舊
白
濁
丸
. 

A

外
科
如
聖
膏
 

▲
(

消
粒
解
毒
丸

每
盒
0

元
貳
毫
五 

初
起
日
久
均
合
用 

毎
盒
豈
元
五
毫 

爛
脚
磨
科
聖
藥 

每
両
壹
元
貳
毫 

11 

滉
毒
紅
綻
食
之
斷

▲
▲
支
曹
匕
養
k

毎
婚
豆
元
貳
毫
五 

A A
歧
屑
史
蘋
赤
癬
粒
痕
癢
一
 
搽
卽
好

見 
特
訂
定
本
辦
沙
通
行
四
屬
各
銷
商
一 

體
遵
照
酬
一
一
條 

凡
各
營
連
商
住
廣
州

市

直
接
設
济
本
店
或
支
店 
暨
市

君
之
齒
是
否
有
久
積 

牙
腐
乎
・
爲
先
提
防
起
見
・
請
君
卽
日
到
來
調
理
： 

以
免
危
險
，加
之
本
所
人
造
牙
片
・
十
分
天
然
・■
各 

種
牙
料
工
作
精
美•
・
科
學
洗
牙
特
別
平
價•
。 

喜
市
定
東
街
四
六
號 

勿
地
牙
科
醫
所
敗

軍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
 

逵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
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何
 

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
 
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
 

能
配
藥
付
上

屬
分
銷
商
越
境
携
銷
省
營
薦
糖(
以
下
簡

愉

及
確
定
增
加
認
銷
情
額
起

騎
合
生
號
司
事
人
陳
宜
顯
峋
厚
鹼

H
O

P

 SA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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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頊
止
痕
仙
露
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前
接
付
來
貴
行
皮
膚
止
瘦
水
壹
縛
搽 

後
立
刻
止
瘦
消
粒
收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謝

黄
福
拜
頰 

W
ong  Fook・  T

,  B
・ H

ospital-  

C
o—

一
”
 O

ak  Forerr  Ill,  

紅
粒
痕
癢
一
掃
而
光
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壹
繕
搽
之 

卽
好
幷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壹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又
蒙
付
來 

之
補
腎
丸
亦
甚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不
如
上
日
之
倦

一

矣

曹
德
聯
上
言

C
how

 K
ee.  B

ox  -86  

L
ytton"  B

.  C

‘
 C

ap  

◎

白
濁
聖
藥
 

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
之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真
聖
藥
也

余

均

中

上
. 

Shanhgai  C
afe,  

Box  471  

G
reen  R

iver  W
yo・"  

十
年
梅
毒
盡
掃
除
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癢 

至
今
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醫
術
如 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食 

果
然
不
出
幾
天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 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俾
僑
胞
諸
君

黃
霖
敬
頌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L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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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ea

 R
epublican  Vicente

 C
uerrero

 604  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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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are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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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
齒
之
安
全
即
是
福
也
難
臍
 

本
醫
務
所
醫
理
華
人
牙
疾
已
有
什
餘
年
之
久
・
・
歷 

蒙
華
朋
贊
許
・
・
本
醫
生
最
近
發
現 
每
十
人

m̂m̂n.. 
本

店

現

辨

到

一
商 
以
資
电
守
茲
将
該
项
辦
法
錄
F
 

第
一
條 
廣
柬
省
梵
蔗«
營
連
商
聯
合
辦 

公
處 
一、以
一
卜
簡
稱
本
處
】 
爲
圖
免
除
各

▲ .
.
.
.
.
.
.

▼ 

A

廣

東

新

聞
▼

■
双
締
越
境

推
銷
省
營
糖
辨
法
 

廣
東
阈
貨
推
銷
處 

擬
定
取
締
越
境
推
銷

=
、兄全 
缴池一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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堺
八
能
巡
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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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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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
診
強
 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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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
胄

1
上
海
華
夏
藥
房
創
製 

香
港
發
行
所

H
W

A

 H
SIA

 D
R

U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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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皇
后
大
道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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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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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屬
各
埠
代
理
處

德
 
隆
観
 

gg^^ygp

 
(
雲

埠
)

(
滿
冷
一
 

iQ̂

號 

(
都

城
) 

语
原
公
司

(
雷
埠
一
 

活
生
行
 

@
 
再
生
 

介
生
號
 

黄
沸
堂

營
糖
智
6

辦
注|
四
條
分
發
阳
屬
連

羅
便
臣 

公
司
之 

真實 
衣
服
歳 

-
消息 

終
淸
盤

營
蔗
糖
運
分
銷
等
商
定
特
設
甲
種
零
沽
店 

如
有
違
反
本
辦
法
第
一
條
至
第
四
條
規 

定
越
 

IS推
銷
時 
除
准
該
匾
分
銷
商
將 

携
運
蔗
精
封
存 
函
報
本
處
轉
呈
國
貨
推
一 

銷
處
核
計
外 
並
責
成
攒
連
人
將
照
看
應
一 

得
佣
金 

如
數
繳
給
該
區
分
銷
商
申
俯 

一 

再
犯
倍
繳 
第
卜
條 
各
市
毋
分
銷
商
有 

不
依
限
改
組
聯
合
或
封
銷
額
育
爭
執
時 

即
由
本
處
另
行
選
商
接
辦 
以
維
銷
額 

弟
十
一
條
各
屬
分
銷
商
如
有
違
章
抬
價
一

壟
斷
情
一

稅
運
處
罰 
第

—
二
條 
一

凡
改
造
糖
品
除
廣
州
市
改
造
精
品
及
江
門 

佛
山
之
冰
糖
外
槪
不
得
越
儡
推
銷
如
一 

有
上
列
糖
品
(
即
廣
州
市
之
改
造
糖
品
及 

江
門
佛
山
之
冰
糖
一
須
越
區
推
銷
時 
仍
向 

各
屬
分
銷
商
發
售 
但
各
銷
商
毎
担
沽
價 

不
得
超
過
置
價
三
毫 
第
拾
三
條 
本
辦 

法
如
有
未
盡
事
宜 

得
由
本
處
体
察
情
形 

隨
時
呈
請
核
定
修
正
之 
第
十
四
條 

本
辦
法
自
奉
准
公
怖
之
日
施
行

•
縣
長
治
績 

民
廳
擬
分
別
獎
罰

廣
州
」

廳
長
林
翼
中 
前
以
各
歌

長
之
施
政
如
何 
亟
應
加
以
孜
察 

經
擬 

具
格
式 
通
令
各
縣
市
長
遵
照
核
辦 
聞 

此
次
改
核
各
縣
市
長 
係
注
重
民
政
部
份 

與
甄
別
縣
市
長
不
同 
據
民
廳
消
息 

現
各
縣
市
連
日
已
將
表
式
各
項
塡
報
到
廳 

林
廳
長
擬
照
行
政
成
績
加
以
孜
核 
如 

學
校
之
取
卷 
酌
給
分
數 
限
本
週
內
核 

算
淸
楚 
卽
决
定
獎
勵
辦
法 

其
辦
法
爲 

如
續
記
大
過-
一
次
者
則
實
行
撤
職 

連
記
大
功
二
次
者
則
晋
升
等
級
 
如
三 

等
縣
晋
升
二
等
縣 
二
等
縣
晋
升 
一 等
縣 

之
類 
如
原
底
屬
一
等
縣
者 
則
特
別
勵 

獎
云政

會
通
過
倫
理
課
程
 

廣
州
訊 
粤
當
局
爲
提
倡
固
有
道
德
起
見 

中
小
學
已
實
行
讀
經 
惟
對
於
初
小
生 

因
其
程
度
尙
未
决
定 
至
慮
允
衡
所
編 

孝
經
新
詁 
兒
童
倫
理
二
書 
前
經
政
委 

會
第
壹
三
三
次
政
務
會
議
决
議
定
爲
教
本 

一 

准
兒
童
倫
理
授
課
時
間 
至
十
二
月
十 

三
日
乃
政
委
第
壹
三
三
次
政
務
會
議
通
過 

交
廣
東
省
政
府
辦
理 
聞
其
內
容 
係 

自
初
等
小
學
一
年
級
起 
每
週
授
課
-
小 

時
每
一
個
學
期
教
一
册
 
凡
共
十
册
云 

又
聞
各
校
孝
經
用
本 
是
次
會
議
採
用 

盧
允
衡
編
孝
經
新
詁
與
玄
宗
註
之
合
刊 

爲
各
學
校
用
本 
現
中
學
大
學
各
生 
從 

前
均
未
讀
孝
經
者 
爲
補
教
起
見 
均
須 

一
律
補
教 
以
維
風
俗
而
正
人
心 
聞
此 

次
該
會
所
以
通
過
兒
童
倫
理
教
授
時
間
之 

故 
係
因
現
在
敎
育
統
計 
每
二
百
七
十 

名 
初
小
生
僅
有
一
人
能
昇
高
小 
爲
注 

重
極
大
多
數
之
國
民
道
德
起
見 
所
以
決 

定
初
等
小
學
教
授
兒
童
倫
理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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